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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_Hlk532639040][bookmark: StandardName]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（人工湿地）
1　 [bookmark: _Toc459912199][bookmark: _Toc279308204][bookmark: _Toc278487755][bookmark: _Toc532648707][bookmark: _Toc279307618][bookmark: _Toc279306465]范围
本文件规定了池塘养殖尾水人工湿地治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、总体设计、设施要求、养殖尾水收集及处理时间、长效运行管理、记录与档案管理等。
本文件适用于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。
2　 [bookmark: _Toc459912200][bookmark: _Toc279308205][bookmark: _Toc278487756][bookmark: _Toc532648708][bookmark: _Toc279307619][bookmark: _Toc279306466]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
SC/T 6048  淡水养殖池塘设施要求
SC/T 6102  淡水池塘养殖清洁生产技术规范
SC/T 9101 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
HJ 915 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（试行）
HJ 1217  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
HJ 200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
DB32/T 3405 生态修复型人工湿地中植物配置技术规程
3　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3.1 池塘养殖 pond aquaculture
指利用人工开挖或天然的露天池塘进行的水产养殖。
[来源：HJ 1217—2023，3.3]
3.2 养殖尾水 aquaculture effluent
水产养殖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向环境水体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等外环境排放的水。
[来源：HJ 1217—2023，3.6]
3.3 人工湿地 constructed wetland
指用人工筑成水池或沟槽，底面铺设防渗漏隔水层，充填一定深度的基质层，种植水生植物，利用基质、植物、微生物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三重协同作用使污水得到净化。按照污水流动方式，分为表面流人工湿地、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1]
3.4 表面流人工湿地 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
指污水在基质层表面以上，从池体进水端水平流向出水端的人工湿地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2]
3.5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 horizontal sub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
指污水在基质层表面以下，从池体进水端水平流向出水端的人工湿地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3]
3.6 垂直潜流人工湿地 vertical sub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
指污水垂直通过池体中基质层的人工湿地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4]
3.7 生态沟渠 ecological ditch
连接养殖池塘与尾水处理区，具有生物净化功能的汇水渠道。
3.8 预处理塘 pretreatment pond
由池体、挡水设施、水生植物、水生动物及进出水口等部分组成，用于对养殖尾水进行一定时间的停留与调蓄，促进水中悬浮物的沉降与去除。同时，通过种植多种水生植物以及投放滤食性鱼类、螺类、蚌类等水生动物，进一步净化水质，构成一个具有污染物预处理功能的生态水处理单元。
3.9 臭氧消毒单元 disinfection unit by ozone aeration
由池体、臭氧发生器、微孔曝气设施、进出水口等四部分组成，通过微孔曝气设施将臭氧发生器产生的臭氧气体溶解在水体中，是对养殖尾水进行杀菌消毒的水处理区域。
3.10 曝气复氧区 restored dissolved oxygen zone by aeration
由池体、微孔曝气设施、进出水口等三部分组成，通过微孔曝气设施将空气充入水体，对水体中残余的臭氧进行消除，是养殖尾水回用前进行溶氧恢复的水处理区域。
3.11微孔曝气设施microporous aeration facility
一种铺设在水池底部的增氧设备，通过在水中产生微小气泡的方式，提高氧气溶解效率，提高水体的溶氧浓度。
3.12水质在线监测站 onlin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
用于实时监测水体的各种水质参数的设备，通常安装在水体边缘或水处理设施内部，能够持续监测水体的变化，实时收集数据并传输给用户。
3.13 基质 bed filler
指提供人工湿地植物与微生物生长并对污染物起过滤、吸收作用的填充材料，包括土壤、砂、砾石、沸石、石灰石、页岩、塑料、陶瓷等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7]
3.14 水力停留时间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
指污水在人工湿地内的平均驻留时间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8]
3.15 水力坡度 hydraulic slope
指污水在人工湿地内沿水流方向单位渗流路程长度上的水位下降值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11]
3.16 表面水力负荷 hydraulic surface loading
指每平方米人工湿地在单位时间所能接纳的污水量。
[来源：HJ 2005—2010，3.10]
3.17 表面污染负荷surface loading of pollutant
指每平方米人工湿地在单位时间去除的污染物量。
4 总体设计
4.1 工艺流程
池塘养殖尾水人工湿地治理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，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。养殖尾水排出后首先汇入生态沟渠，进入预处理塘进行沉淀和初步净化，随后进入人工湿地系统进行进一步处理。经人工湿地净化后的尾水，若经检测符合SC/T 9101标准或相应地方标准的要求，可直接达标排放；亦可依次进入臭氧消毒单元和曝气复氧单元，处理后经检测达到GB 11607标准或相应地方标准的要求后，回流至养殖池塘实现循环利用。
[image: ]
图1. 池塘养殖尾水人工湿地治理工艺流程
4.2 尾水处理面积
尾水处理区总面积以占养殖池塘总面积的6%～15%为宜，实际可结合池塘养殖品种、养殖模式、尾水处理需求进行决策，常见养殖品种养殖尾水处理区面积占比参见表1。
表1不同养殖品种尾水处理区面积占比
	养殖品种
	面积占比

	河蟹、青虾、克氏原螯虾等
	6%～8%

	罗氏沼虾、南美白对虾、河蚌、螺、蚬、淡水珍珠等
	8%～10%

	大宗淡水鱼（鲢、鳙除外）
	10%～12%

	黄鳝、泥鳅、黄颡鱼、鲈鱼、乌鳢、龟鳖、蛙等品种
	12%～15%


5 设施要求
5.1 预处理塘
预处理塘深度在2.0 m～2.5 m之间，区域内设置“之”字型挡水设施。区域内种植适当比例的挺水（芦苇、菖蒲、美人蕉等）、沉水（苦草、轮叶黑藻、伊乐藻等）、浮叶（荷花、睡莲、菱角等）及漂浮（香菇草、水葫芦等）植物，也可以采用浮床种植经济水生植物，四周种植草皮绿化或种植低矮树木。同时应在池内放养鲢、鳙、河蚌、螺等滤食性水生动物。预处理塘面积宜占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总面积的30%～40%。
5.2人工湿地
5.2.1设计参数
人工湿地应根据养殖片区的产排污特征、养殖规模等因素综合考虑人工湿地的工艺选型。建议根据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的特点进行并联式、串联式、混合式等组合。主要工艺设计参数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，无试验资料时，可参考表2。
表2 人工湿地主要设计参数
	
	表面流人工湿地
	水平潜流人工湿地
	垂直潜流人工湿地

	处理单元长宽比
	3:1～5:1
	<3:1

	处理单元面积/m2
	≦3000
	≦800
	≦1500

	水深/m（不包含填料厚度）
	0.3～2.0
（平均水深不宜超过0.6m）
	0.6～1.6
	0.8～2.0

	填料厚度/m
	−
	0.8～1.4

	水力坡度/%
	<0.5
	0.5～1.0

	水力停留时间/d
	2～10
	1～3
	0.8～2.5

	表面水力负荷/[m3/(m2⋅d)]
	0.03～0.2
	0.3～1.0
	0.4～1.2

	表面污染负荷/[g/(m2⋅d)]
	总氮
	0.08～1.0
	1.2～6.0
	1.5~8.0

	
	总磷
	0.01~0.1
	0.04~0.2
	0.06~0.25

	
	氨氮
	0.04~0.5
	1.5~3.0
	2.0~4.0


5.2.2基质选择
人工湿地基质应能为植物和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，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，且孔隙率不宜低于0.4，如石灰石、矿渣、蛭石、沸石、砂石、高炉渣、钢渣、页岩、陶粒、复配基质等。基质应预先清洗干净，并按照设计确定的级配要求充填。水平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基质铺设方式分别为：
在水平潜流人工湿地的进水区，基质层应沿着水流方向粒径从大到小铺设；在出水区，基质层应沿着水流方向粒径从小到大铺设。
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基质层宜从上到下分为滤料层、过渡层和排水层。滤料层一般由粒径为0.5 mm～4 mm 的粗砂或砂砾构成，厚度为400 mm～1 400 mm；过渡层由4 mm～8 mm 的砂砾构成，厚度为200 mm～300 mm；排水层由粒径为8 mm～16 mm 的砾石构成，厚度为200 mm～300 mm。
5.2.3植物选择与种植
人工湿地宜选用耐污能力强、根系发达、去污效果好、耐低温及抗病虫害能力、有一定经济价值、容易管理的本土植物，具体可参照DB32/T 3405标准中有关规定执行。
5.3 臭氧消毒单元
臭氧消毒单元的主体由蓄水池、臭氧发生器、微孔曝气设施等构成，其中微孔曝气设施和相关管道应选用臭氧耐受的材料，微孔曝气设施的孔径越小越好。根据生产实际需要可以间歇性开启臭氧发生器，对养殖尾水进行消毒，臭氧浓度应在0.08 mg/L～0.20 mg/L之间。
5.4 曝气复氧单元
曝气复氧单元的主体为蓄水池，底部铺设微孔曝气设施，配备相应功率的罗茨鼓风机，功率1.0 kW～3.0 kW。经过臭氧消毒后的尾水需进入该区域进行曝气，消除多余的臭氧，提高溶氧水平。臭氧浓度低于0.003 mg/L后方可回流到养殖池塘。
5.5 生态沟渠
生态沟渠底宽不小于1.0 m，深度不小于1.5 m，坡比宜1：1～1：1.5，可利用水产养殖区内原有排水沟渠改造而成，驳岸稳定，四周坡岸不硬化。生态沟渠还应种植具有净水功能的岸生植物和水生植物，以常绿植物为主。
5.6 水质在线监测站
选择具备pH、悬浮物、总氮、总磷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亚硝酸盐、硫化物等多个指标传感器的水质在线监测站。设备安装时需要远离强电磁干扰源或者对设备进行电磁隔离保护。布设的传感器必须完全浸没在水体中，监测设备各部件须牢固连接。
5.7 进水与排水系统
构建与池塘相配套的独立进、排水系统，进、排水设施应在塘埂建成并充分沉降后再行挖沟埋入，应先于护坡和道路施工。进水口位于排水口上游，并远离排水口，进水口高于池塘水面 20 cm～30 cm，并安装过滤设施；出水口设在池塘下游，并安装防逃措施。
6 养殖尾水收集及处理时间
合理安排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时间，分批次排放，排放量不得超过尾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。尾水在处理区内处理时间应视尾水中悬浮物、高锰酸盐指数及氮、磷等水质指标情况进行调整。处理区内不设置滞留时间。
7 长效运行管理
7.1 预处理塘
7.1.1 清淤
养殖尾水排放结束后，根据淤泥沉积情况，适时对预处理塘进行清淤作业，确保池底容量与水流通畅性。
7.1.2 水生植物
结合所种植水生植物的生长特性，定期开展收割与养护工作。冬季应及时收割挺水植物的地上部分，避免腐烂后产生二次污染。
7.1.3 水生动物
定期收获预处理塘中投放的螺、蚌、鲢、鳙等水生动物，并根据系统运行状况适量补充，保持生态净化功能的稳定性。
7.2 人工湿地
7.2.1 水位
保持湿地系统水位稳定，表面流湿地水深宜控制在20～40 cm，潜流湿地水位不得高于基质表面。
7.2.2 水生植物
定期（每年1–2次）收割成熟的水生植物，防止因老化腐烂导致污染物释放；对死亡或生长不良的植株应及时补植，保持湿地植被覆盖率在70%以上。应关注植物种群的自然演替过程，必要时采取轮作或更换植物种类等措施，以维持湿地系统的净化功能与生态稳定性。
7.2.3 基质
基质部分应每2～3年开展一次透水性和吸附性能评估。如发现存在明显堵塞、水流不畅或基质层淤积严重等情况，应及时进行局部清理或更换。当基质使用年限达到设计寿命或净化效率显著下降时，应实施整池更换。
7.3 臭氧消毒单元
定期检查臭氧发生器的运行状态，确保设备功能正常、安全可靠。维护工作应按照设备操作规程进行，并做好运行记录。
7.4 曝气复氧单元
在养殖尾水循环利用过程中，保证微孔曝气设施每日运行不少于6小时，以维持水体溶氧水平，增强系统自净能力。
7.5 生态沟渠
7.5.1 清淤
养殖尾水排放结束后，根据淤泥沉积情况，适时对生态沟渠进行淤泥清除。
7.5.2 水生植物
针对生态沟渠内种植的水生植物特性，定期收割，及时养护。冬季及时收割挺水植物的地上部分，避免腐烂产生二次污染。
7.6 进排水系统
定期检查并清理进排水口的杂物、漂浮物等，确保进排水通畅、系统运行稳定，防止堵塞或回流现象发生。
7.7 水质在线监测站
水质在线监测站应按照HJ 915规定对监测设备进行校准和维护。
8 水质要求
8.1 尾水排放及水质要求
养殖尾水处理后排向公共水域应符合SC/T 9101的规定。
8.2 尾水循环利用及水质要求
养殖尾水处理后重新回流至养殖池塘进行循环利用应符合GB 11607的规定。
9 记录与档案管理
应对养殖尾水处理区的运行管理等过程进行信息记录（详见附录A），并按时归档，档案保存至少2年。


附录A
（资料性）
信息记录表格
表A.1给出了养殖尾水人工湿地治理区运行管理情况记录表
表A.1养殖尾水人工湿地治理区运行管理情况记录表
	养殖场名称
	

	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	

	所在地
	     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     地(市、州、盟、区)     县(区、市、旗)     乡(镇)     村      组

	生态沟渠
	

	预处理塘
	

	人工湿地
	

	臭氧/曝气设备
	

	排水记录
	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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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池塘片区

养殖尾水

指标检测

达标排放

循环利用

符合

SC/T 9101

标准

或者地方相应标准

符合

GB 

11607 

标准或

者地方相应

标准

预处理塘

人工湿地 生态沟渠

臭氧消毒

单元

曝气复氧

单元


